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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

項 次 內 容 
辦 理 情 形 

一、  

(一)  

通案決議部分： 

立法院法制局及預算中心係仿照美國國會立法支
援機構，為輔助立法權而依立法院組織法所

設置之單位，其所做研究與評估報告，均載

明「本報告僅供委員參考」，核屬立法輔助行
為；其內容之取捨，由立法委員決定，此乃

立法權核心領域，不受其他機關之干涉。 

 

非本會主管業務。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


